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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暨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 

 

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润投资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6

年 1 月 21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椰林湾投资策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

椰林湾”）的通知，现就深圳椰林湾向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紫光卓远” ）转让 1500 万股公司股权暨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的进展公告如

下： 

鉴于深圳椰林湾与紫光卓远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签署的《关于转让厦门银润

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份转让协议》” ）中约定的

最终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为保障交易的顺利推进、满足标的股权过

户登记相关程序的要求，深圳椰林湾、紫光卓远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廖春荣先生

近日签订了《关于转让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。《补充协议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 《股份转让协议》中关于最终截止日期指“2015 年 12 月 31 日或各方书

面约定的其他日期”的内容，变更为最终截止日期指“2016 年 6 月 30 日或各方

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”。 

（2） 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第 4.7 条之“目标公司、卖方承诺，其将尽所有合理努

力确保所述先决条件在合理可行时尽早得到满足，但在任何情况下应在 2015 年

12 月 31 日前得到满足”内容，变更为：“目标公司、卖方承诺，其将尽所有合

理努力确保所述先决条件在合理可行时尽早得到满足，但在任何情况下应在

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得到满足”。 

（3） 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第 13.1 条（b）款之“若本次股份转让完成日在 2015

年 12 月 31 日前仍未成就且买方拒绝豁免时，除各方书面同意延长该期限的情形

外，买方可向卖方发出书面解除通知后可解除本协议；但是如果此等前提条件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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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成就是由于某一方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导致的，那么该方不得依据本项规定主张

解除本协议。”变更为：“若本次股份转让完成日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仍未成就

且买方拒绝豁免时，除各方书面同意延长该期限的情形外，买方可向卖方发出书

面解除通知后可解除本协议；但是如果此等前提条件无法成就是由于某一方的作

为或不作为而导致的，那么该方不得依据本项规定主张解除本协议。” 

    除了上述变更之外，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其他内容不发生变更，继续有效。

关于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详细内容，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披露的公司

2015-014 号公告。 

  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深圳椰林湾原处于质押状态的 1500 万股公司股票已

完成解除质押业务（请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披露的公司 2016-002 号公

告）。目前，深圳椰林湾与紫光卓远正在履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与

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关于标的股票协议转让过户登记的相关程序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，并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公告。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 

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二О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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